
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 

2021 年部门综合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二、2021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情况说明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具体部门预算公开报表）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红十字人道领

域工作的方针、政策，推动全区各行业红十字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2.开展备灾、救灾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开展救

助和救护工作；依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为灾区群众

和受难者提供人道援助。 

3.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进行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文

明教育和培训。 

4.宣传和普及应急救护知识，组织开展初级卫生救护和防病

知识的宣传、培训工作。 

5.协助有关组织开展献血、献骨髓宣传、动员以及艾滋病防

治宣传教育工作。 

6.开展国际、国内红十字会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工作。 

7.兴办符合红十字宗旨的社会福利事业。 

8.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无下设机构。 

二、2021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1.加强应急能力建设。不断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创新思路

和方式方法，突出红十字人道关爱服务，进一步完善我区红十字

会应急工作体系，不断提高应急管理水平和快速反应能力，在辖



区内发生灾情时，能在第一时间内作出反应，做好灾情的收集、

统计、上报等工作。 

2.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坚持以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

为宗旨，以解决最易受损弱势群体困难为己任，积极主动多渠道

争取支持和援助，与省、市红十字会及本地相关部门、企业加强

联系与沟通，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

助手作用，认真研究探索新形势下开展人道救助的新途径、新方

法，增强服务能力，深化救助效果。积极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做好“天使”基金救助项目等，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红十字的温暖与关爱送到最急、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家中。 

3.深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坚持把救护培训作为“救护关爱

生命”工程的切入点，将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做为常态工作，探索

培训新模式，主动协调有关行业和部门，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重

点人群的培训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应急救护培训水平，

切实推动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进学校(党校)、进企业、进农村、

进机关活动，提高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和现场自救互救

能力。加强应急救护队伍的组织和建设，2021 年争取在社区创

建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每月开展不少于一期的应急救护培训工

作。 

4.继续做好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和登记工作，充分借助媒体的

力量，加大宣传力度。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接待、登记、协调

等工作，力争今年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有新的突破。 



5.大力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工作，不断壮大

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在社会上营造“我奉献，我光荣”的良好

氛围。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综合预算包括部门本级预

算，无下属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本级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3 人，均为事业编制；实

有人员 3 人，其中行政 2 人、事业 1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1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

算管理。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54.7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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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拨款收入 54.79 万元，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

12.52 万元，主要原因是办公经费收入的减少；2021 年本部门预

算支出54.7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54.79万元，2021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 12.52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

支出的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54.7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54.79 万元，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减

少 12.52 万元，主要原因是办人员费收入的减少；2021 年本部

门财政拨款支出 54.7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54.79

万元，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减少 12.52 万元，主

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支出的减少。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54.79 万元，较

上年减少 12.52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支出的减少。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 2021 年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4.79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010601）44.5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84

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的减少； 

（2）事业运行（2010650）8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3）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010602）2.21 万元，较上年减少



了 0.68 万元。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4.79 万元，其

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44.5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84 万元，

原因是人员经费的减少；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0.21 万元，较上年减少 0.68 万元，

原因是减少了办公经费。 

（2）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4.79 万元，其

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44.5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84

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的减少；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10.89 万元，较上年减少 0.68

万元，原因是减少了办公经费。 

4、2020 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2、上年结转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在财政拨款收

支总体情况表中列示。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0.25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3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

元，较上年无变化；公务接待费 0.25 万元，较上年减少 0.25 万

元，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业务工作的减少；会议费 0 万元，较上年

减少 0.1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业务工作的减少；公务用车运

行费 0万元，较上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较上年无

变化。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0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0 辆。2021

年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资产购置。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1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政府采购资金支出。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21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54.79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支出涉及的绩效目标管理。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44.5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84 万元，原因是人员经费的减少。 

本部门无 2020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

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2.基本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中人员

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工资福利支出：指我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的各类劳动报

酬, 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险费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指用于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主要包括：单位发放的离退休经费、生活补助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指我单位在日常工作中购买商品和服

务 的支出，主要包括：办公费、交通费、差旅费、会议费、

培训费 等，不包括项目支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见附件 2内容）  


